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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本报2019年7月25日第15版标题“浙
江东晟贸易有限公司等548户债权资产包
处置公告”，其中“债权总额折合人民币2，
090，034.34万元”应更正为“债权总额折合
人民币2，091，703.88万元”，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被 催 告 人 ： 程 代 英
（360427197001282712）

本机关于2019年1月13日向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8〕2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
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
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下列义务：足额支付职工钟清山、周江平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共计28900元的
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14900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
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
强催字〔2019〕3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在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
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
道166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
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29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2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2811号
杭州睿安安防设备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康璐服饰有

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睿安安防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497号

顾海江、赖桂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紫杉金惠投资有
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02民初3497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924号

浙江锦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深圳
阪田油墨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公司支付货款3760.80元及利
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831号

林芬萍：本院受理原告田广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91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缴费通
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824号

马国华：本院受理原告岑国平诉被告马国华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
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8日下午14时
5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560号

李希：本院原告浙江杭州湾建材装饰城曹建明灯
饰商行诉被告李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6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084号之一

杭州全之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蒋荣：本院受理的原
告陆锦雯、徐巨伟、徐天翊、徐若菡与被告杭州全之脉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蒋荣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31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760号

孙水女：本院原告过水云、郑伟河诉被告孙水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6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735号

余建祥:本院受理原告王华军与被告余建祥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10民初217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211

袁永炳：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秀松与被告袁永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202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021号

尤宏渊：本院受理原告陆江铭诉被告尤宏渊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18日14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27破1、2号

2018年12月25日，本院分别裁定受理浙江祥云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祥虹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9年1月29日依法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
务所担任两家公司的管理人。

2019年7月15日，经管理人申请，本院裁定浙江祥云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祥虹纺织有限公司合并
破产清算。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127民初2843号

胡滨、方夏根：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千岛湖超讯金融
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且又联系不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7日上午9：00时在淳
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相关各方。

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琥嗅（上海）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
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

琥嗅（上海）联系电话：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7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琥嗅（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人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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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债权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
区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锦益泰建材有限公司

慈溪市诺宝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家腾家私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黑面包燃料有
限公司

宁波启然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尔鸿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

慈溪市樱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艾宏球墨铸造有限
公司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
宁波佳士德进出口有限公
司
宁波建骊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2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贴字第江北120050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0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1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2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3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5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6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7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48号

2012年（东门）字0171号

1206C18606、1206C18608

1301A10013、1301C10057、130C10060、1301C10064、1301C10066

2013年（余姚）字1226号、2013年（余姚）字0911号

2013年（余姚）字第0916号、2013年（余姚）字第0440号、2013年（余姚）字第1251号、2013
年（余姚）字第1266号
2014年工银甬新区借字第0497号 2014年工银甬新区借字第0369号 2014年工银甬新区
借字第0304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3769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686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3775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1904号

NB0310120150184、NB0310120150131、NB0310120160004

94122015280817、94122016280081、94122016280078、CD94122015880661、
CD94122015880672、CD94122015880684、CD94122016880091、CD94122016880125

94122013281695、94122013281696、94122014281605、94122014281648

94062013281226 94062013281332 94062013281613 94062014280166 94062014280179
94062014280197 94062014280320 94062014280426 94062014280566 94062014280834

建甬余贷（2015）41-53、建甬余贷（2015）41-57、建甬余贷（2015）41-71

本金（元）

40000000.00

8000000.00

8861817.79

18777825.43

20000000.00

27000000.00

14998718.99

18500000.00

11911816.94

17490510.35

14449155.80

11890211.52

欠息（元）

21574074.03

7151016.86

16040502.13

27652299.08

11742219.12

16208680.63

9410917.11

6072495.24

6861487.67

5734764.74

7510218.11

3329306.57

担保人

宁波锦益泰建材有限公司、房群亚、芦长江、宁波海路火机实业有限
公司、宁波易和绿色板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诺宝电器有限公司、陈根法、张绒仙、朱和能、陈慧

胡书芬、褚建波、慈溪市冠逾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瑞华能源物资有限公司、象山义超茶叶有限公司、孙威、蔡璋
德、鲍舒峰、华艳（以夫妻共同财产担保）、贺良君、张才祥、张妙青
宁波大宁光电有限公司，宁波鑫思盛园林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尔鸿
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启然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陆埠镇鸿达塑
料厂、毛朝来、郑丽萍、孙波
宁波尔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宁波鑫思盛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毛朝
来、郑丽萍

慈溪市樱美电器有限公司、胡沛丰、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

周海云、林君赞、孙盛、孙瑛雪、戴旭梅、奉化市南山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奉化市永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市球墨铸铁厂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东星光源电器有限公司、宁波
天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楼少波

飞龙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岑君芙、杨立峰、慈溪乔斯达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建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宁波隆懋光电表有限公司、浙江建骊
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余姚市消防水带厂、魏荣华、陆美丽、魏建耀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胡新
炎、吴爱仙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01WZ2014011-2018001-3 、日期为2019年6月18日）,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 24,980,
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台州资产 联系电话：13666890615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4月2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9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华水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4】月【26】日）

合同编号

2013年义乌字第3128号2013年义乌字第3129号 2013年义乌字第3130号

本金

24,980,000.00

24,980,000.00

利息

9,843,913.17

9,843,913.17

担保人

浙江永欣工贸有限公司、龚辉弟、李梅芳

备注

单位：人民币 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财信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财信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温州财信投资有限公司。温州财信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财信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兰溪市谷美纺织有限公司债权本息截至2018年11月30日，温州申通阀门有限公司债权本金截止2018年

7月31日，利息截止2014年6月10日。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
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财信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9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兰溪市谷美纺织有限公司

温州申通阀门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14311317010

XC67614311317011

温交银13年27小企业贷字10003号

本金余额

2,950,000.00

2,450,000.00

3,897,201.90

欠息

45,838.97

38,069.65

242,213.16

担保人

兰溪市谷美纺织有限公司、倪谷有、张美文、兰溪天翔纺织有限公司

温州忠义集团有限公司、吴崇明、黄少华

担保合同编号

XC676143925016017、XC6761439991601、XC67614399917011

温交银11年27最保字10198号、温交银11年27最保字10198-1号


